校外托管机构风险管控清单
	风险
序号
	风险
环节
	风险
子序
	可能存在风险隐患-因素

	
1

	资质许可
	1.1
	查看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、与经营场所地址一致。

	
	
	1.2
	未超出许可经营项目开展餐饮服务活动

	2
	信息公示
	2.1
	是否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

	
	
	2.2
	是否公示从业人员的有效健康证明。

	
	
	2.3
	是否公示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监督牌（哪吒牌）

	3
	人员场所经营管理
	3.1
	校外托管机构学生人均住宿面积不得小于3㎡，不得使用三层及以上床铺为中小学生提供午休服务，建议原三层改为两层的去除功能化。

	
	
	3.2
	疏散通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.0m以下是否配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；安全出口正上方是否设置“安全出口”标志；疏散走道、楼梯间是否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。

	
	
	3.3
	查看是否使用“3C”认证的合格灶管阀和电器设备，是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。电器线路应穿管保护，气瓶是否检测检验。

	
	
	3.4
	不得在场所门窗设置铁栅栏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，畅通救援窗口，不得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堆放杂物，确保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畅通。

	
	
	3.5
	督促规范校外托管机构在从事学生托管服务时，应与托管学生监护人签订《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协议书》。

	4
	原料控制
	4.1
	随机抽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是否有进货查验记录和合格证明文件。

	
	
	4.2
	食品贮存区是否存在食品与非食品混放情形，是否存放有毒有害物质；食品贮存是否符合分类、分架、离墙、离地、有标识等要求。

	
	
	4.3
	需冷冻（藏）的食品原料、半成品和成品是否及时按要求进行冷冻（藏）。冷冻（藏）设施中的食品是否存在原料、半成品、成品混放等情形；冷冻（藏）设施是否设有可正确显示内部温度的测温装置，冷冻（藏）温度是否符合要求。

	
	
	4.4
	现场检查有无无标签标识、无法说明来源以及其他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材及配料。

	
	
	4.6
	在加工间和贮存设施内随机抽查的食品原料感官性状是否无异常、食品包装和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。是否采购、贮存、使用散装食盐。

	
	
	4.7
	[bookmark: _GoBack]参照中小学、幼儿园管理要求，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、鲜黄花菜、野生蘑菇、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料。




	5
	加工
过程
控制
	5.1
	是否具有与其加工制作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加工场所及设施设备等。

	
	
	5.2
	食品原料的容器、工用具是否生熟荤素分开使用，并有明确标识。原料、半成品、成品及其盛放容器和加工制作工具区分标识是否明显、分开放置和使用；防止食品交叉污染的措施是否有效。

	
	
	5.3
	是否按规定进行留样，留样食品不得少于125克，并标明留样时间、克数、品名，留样时间不得少于 48 小时，并如实记录。

	
	
	5.4
	参照中小学、幼儿园管理要求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、生食类食品、裱花蛋糕。

	6
	食品添加剂管理
	6.1
	食品添加剂存放、使用、管理是否符合要求。

	
	
	6.2
	禁止采购、贮存、使用亚硝酸盐、罂粟壳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品种。


	7
	餐饮具
清洗消毒
	8
	餐用具清洗水池是否专用，标有明显标识，满足清洗需要。使用的洗涤剂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4930.1，包装标识齐全。

	8
	人员健康卫生管理
	9.1
	是否有每日健康检查（晨午检）记录。食堂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，是否患有碍食品安全病症或手部有伤口

	
	
	9.2
	食堂从业人员是否保持良好个人卫生，手部清洁，无留长指甲、涂指甲油、饰物外露等情形。

	
	
	9.3
	食堂从业人员是否穿戴洁净的工作衣帽，着装是否规范，是否佩戴口罩，头发是否外露。


	9
	场所环境
	7.1
	场所环境是否干净整洁、摆放有序。

	
	
	7.2
	三防设施是否配备并正常使用。

	
	
	7.3
	后厨墙壁、天花板、门窗、地面、排水沟、操作台、食品加工用具等无破损、霉斑、积油、积水、污垢等。



